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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国税总局进一步规范总分机构 
企业所得税征管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2年 12月发布了 2012年第 57号公告（以下简称“57号公
告”），对跨地区经营的汇总纳税企业（即在中国境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
列市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企业）的所得税征缴作出进一步规范。根据
2012年 6月发布的《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办法》（财预
[2012]40号，以下简称 “40号文”），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的年终汇算清缴已从原
先仅由总机构办理，改为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分别办理1；在此基础上，57号公告对 40
号文中的一些未明确事项提出了具体的操作规定，同时废止了国税发[2008]28号等相
关文件。57号公告自 2013年 1月 1日起施行，将对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 2013
年的首个月度或季度所得税预缴产生影响。 
 
57号公告要点 
 
• 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的税款分配： 57号公告明确，年末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税款在总分机构之间的分配方式将遵循企业所得税的月度/季度预缴办法，即
汇算清缴税款的 50%由总机构向其所在地税务局缴纳，剩余 50%的税款按照各
二级分支机构上一年度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三个因素的综合比例
在二级分支机构之间分摊，由各二级分支机构向其所在地税务局缴纳。 
 

• 企业所得税申报的资料提交要求：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总机构与各二级分
支机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以下材料： 

 
 

 总机构 分支机构 

月度/季度预缴 

 
• 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 

 
• 企业当期财务报表 

 
• 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
所得税分配表 
 

• 各分支机构上一年度财
务报表（或年度财务状
况和营业收支情况） 

 

 
• 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
（只填列部分项目） 
 

• 经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受理的汇总纳税
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
配表* 

 
 

                                                
1 具体请参见德勤税务评论“总分机构所得税征缴新规” 
http://www.deloitte.com/assets/Dcom-China/Local%20Assets/Documents/Services/Tax/Tax_analysis_2012/cn(zh-cn)_tax_tap1752012Chi_2712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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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机构 分支机构 

年度汇算清缴 

 
•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 企业年度财务报表 

 
• 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 

 
• 各分支机构年度财务报表 

 
• 各分支机构参与企业年度纳税调整情况
的说明** 

       
 

 
•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只填列部分
项目） 
 

• 经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的汇总
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 
 

• 分支机构的年度财务报表（或年度财务状
况和营业收支情况）  
 

• 分支机构参与企业年度纳税调整情况的说
明** 

        
 
* 若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对税款分摊有关项目存在异议的，可在收到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后 30日内，
向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书面复核建议。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在收到复核建议后 30日内，应对分摊比例进行复
核，作出调整或维持原分摊比例的决定。 
 
** 涉及需由总机构统一计算调整的项目（如业务招待费、广告费超过限额的调整等）不进行说明。  
 
 
• “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 40号文延续了之前的规定，即当年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不必在设立当年就地分摊缴纳
企业所得税。57号公告进一步明确，以下情形中出现的新增二级分支机构不视同当年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处理： 
 
– 由于重组等原因从其他企业取得重组当年之前已存在的二级分支机构； 

 
– 在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总机构、二级分支机构之间，发生合并、分立、管理层级变更等形成的新设的二级
分支机构。 

 
 
• 分支机构税务检查： 二级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可以自行对其主管分支机构实施税务检查；并对查实项目按
规定自行计算查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但需由总机构统一计算的税前扣除项目除外。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关
检查产生的查补税款 50%分摊给总机构缴纳，50%分摊给被检查分支机构就地缴纳。 
 
 

• 不同税率地区总分机构所得税征缴：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处于不同税率地区的，先由总机构统一计算全部应纳税所得
额，然后按三因素分摊比例计算划分不同税率地区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再分别按各自的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后加
总计算出企业的应纳所得税总额，最后仍按三因素分摊比例向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分摊计算各自应纳税额。 与之前国
税发[2009]221号文件不同的是，57号公告改按分支机构上年度三因素（即营业收入、职工薪酬、资产总额）数据作
为应纳税所得和应纳税额的分配依据，而不再使用本年度的三因素数据。 
 
 

• 位于同一地区的分支机构：57号公告不适用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均位于同一地区（即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
划单列市）的居民企业。由省级税务机关决定此类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征管办法（即是否采取 57号公告的类似处理办
法，或仅由总机构办理纳税申报）。 

 
 
评论 
 
• 二级分支机构的认定：57号公告将二级分支机构定义为依法设立并领取非法人营业执照且总机构对其财务、业务 、
人员等直接进行统一核算和管理的分支机构。 然而，就实践中应如何判定二级分支机构这一常见问题，57号公告并
未予以更具体的规定。许多居民企业往往在不同地区设立多个分支机构，并从内部管理角度对其进行级别划分。比
如，二级分支机构通常对某一地区其它分支机构负有一定管理职责，具备地区性总机构的功能；而其他的分支机构则
会被视为三级或者以下分支机构进行管理。但与企业管理的视角不同，税务机关可能会将法律地位上相同的分支机构
统一处理，比如将所有直接登记于总机构名下的分支机构均视为二级分支机构，从而与企业的分支机构级别认定产生
差异。 

 
 
 
 



 
• 分支机构的财务信息报告：57号公告无疑对企业的分支机构财务资料提出了较多的报送要求，但并未从企业所得税
角度就相关项目的核算提供实际的操作指引。而三项分配因素的核算对于所得税分配而言非常重要；甚至在适用地区
性税收优惠时，对年度最终税款的计算也会产生影响。57号公告似乎意味着税收规则在这方面仅依赖于企业自己的
财务核算结果，然而企业的财务核算系统在实务中可能无法契合税务需求。比如有些企业会将若干个分支机构（或者
与总机构）联合作为一个业务核算单元，从而无法提供各分支机构单独的财务信息。 

 
 
• 与分支机构相关的税务调整：57号公告授权二级分支机构的主管税务机关自行检查该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征缴情况，
并自行作出税务调整。虽然 57号公告对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可自行调整的项目作出了例外性规定，但细则的缺乏
仍可能导致纳税人和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在哪些项目可由其自行调整的问题上产生争议。实践中，不同税务机关可
能对同一问题持不同观点，所以企业就同一税务事项在各分支机构间推行统一的税务立场时，可能会因此遇到阻碍。 

 
 
随着 57号公告和 40号文的颁布，可以预见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对分支机构所得税征管的能动性将会提高，跨地
区经营的汇总纳税企业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合规要求。因此，企业在处理分支机构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事项时须更为审慎。
同时，尽管 57号公告澄清了部分不确定事项，但仍有问题亟待明确（比如，位于同一省份内的二级分支机构是否有可能
采取汇总方式进行纳税申报等）；所以相关企业还应继续关注政策发展态势，并在必要时与税务专家进行积极沟通。 
 
 
 
本期税务评论内容系有关于德勤全球企业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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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收件人信息，请联络陆颖仪 Wandy Luk (wanluk@deloitte.com.hk) 或传真至+852 254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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